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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收

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警示函

自律监管措施的公告  

 

一、 基本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关于对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

责任主体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。 

收到日期：2020 年 12 月 2 日 

生效日期：2020 年 12 月 2 日 

作出主体：全国股转公司 

措施类别：自律监管措施 

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当事人：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利仁科技），住所

地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28 号京润大厦 4楼。 

宋老亮，男，1968年 8 月出生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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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任董事长。 

李伟，男，1985 年 10 月出生，时任董事会秘书。 

司朝辉，男，1978 年 8 月出生，时任董事、子公司廊坊开发

区利仁电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廊坊利仁）总经理。 

齐茂松，男，1976年 10月出生，时任副总经理、廊坊利仁采

购总经理。 

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： 

资金占用及信息披露违规 

二、 主要内容 

(一) 涉嫌违规事实： 

2016年 11 月期间，利仁科技实际控制人宋老亮所控制的公司

廊坊开发区网格传媒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网格传媒）通过无关

联第三方供应商霸州市盛仁电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霸州盛仁）、

无关联第三方供应商霸州市腾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霸州

腾宇）违规占用挂牌公司全资子公司廊坊利仁资金，合计占用

1,200 万元，2016年日最高资金占用余额达 1,200 万元，占挂牌公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.59%。前述资金占用均已归还。 

2017 年 1 月至 9 月期间，利仁科技实际控制人宋老亮所控制

的公司网格传媒、仁润置业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仁润置业）

通过霸州腾宇、无关联第三方客户古宝天（天津）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古宝天科技）违规占用廊坊利仁资金，合计占用 3,470 万

元，2017 年日最高资金占用余额达 3,900 万元，占挂牌公司最近

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9.25%。前述资金占用均已归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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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 6 月至 12 月期间，利仁科技实际控制人宋老亮及所控

制的公司网格传媒、仁润置业通过霸州腾宇、霸州盛仁、无关联第

三方客户北京尚利达家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尚利达家居）、无关

联第三方客户太平轮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太平轮科技）

违规占用公司和廊坊利仁资金，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公司北京大松

树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大松树置业）通过收取房租意向金等方

式直接占用公司资金，合计占用 7,302 万元，2018 年日最高资金

占用余额达 4,850 万元，占挂牌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

31.23%。前述资金占用均已归还。 

2019 年 1 月至 8 月期间，利仁科技实际控制人宋老亮及其控

制的公司网格传媒、仁润置业通过太平轮科技、尚利达家居、霸州

腾宇、霸州盛仁违规占用公司和廊坊利仁资金，大松树置业通过收

取房租意向金等方式直接占用公司资金，合计占用 4,497.89 万元，

2019年日最高资金占用余额达 6,817.90 万元，占挂牌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资产 43.62%。前述资金占用均已归还。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宋老亮违规占用挂牌公司资金的行

为，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

简称《业务规则》）第 4.14 条和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

公司治理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治理规则》）第七十三条的规定。利仁

科技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违反了《非上

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四条和《治理规则》第九十六条的

规定，同时未及时披露占用资金的情况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（2017 年 12月 22 日发布）第四

十八条和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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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0 年 1 月 3 日发布）（以下简称《信息披露规则》）第五十七

条的规定，构成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违规。 

针对上述违规行为，董事长宋老亮对资金审批以及信息披露违

规负有责任，时任董事、廊坊利仁总经理司朝辉和时任副总经理、

廊坊利仁采购总经理齐茂松对资金审批负有责任，时任董事会秘书

李伟对信息披露违规负有责任，违反了《信息披露规则》第三条和

《治理规则》第五条的规定。 
 

(二) 处罚/处理依据及结果：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业务规则》第 6.1 条和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实施细则》第十

四条的规定，我司做出了如下决定： 

对利仁科技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。 

对宋老亮、司朝辉、齐茂松、李伟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

措施。 

特此提出警示如下： 

你方应当按照《业务规则》《信息披露规则》《治理规则》等业

务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、规范公司治理。特此告诫你公司及相关

责任主体应当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并吸取教训，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

生。否则，我司将进一步采取自律监管措施或给予纪律处分。 

对于上述惩戒，我司将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。 

挂牌公司应自收到本自律监管决定书之日起 2 个交易日及时

披露相应信息。 
 

三、 对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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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 

该处罚将不会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 

该处罚将不会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（三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： 

□是 □否 √不适用 

四、 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
（一） 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

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已充分意识到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业务规则》《信

息披露规则》《治理规则》等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，对全国股转公司

采取的自律监管措施高度重视，经后将进一步加强相关人员对相关

业务规则的学习，严格执行各项法律法规制度，吸取教训，杜绝类

似问题再次发生。 

五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关于对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采取自律监管

措施的决定》（股转系统公监函[2020]166 号） 

 

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 12 月 3日 


